附件1

陕西省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申报材料清单

一、主体资格材料  试点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本省化妆品备案人应提供《化妆品生产许可证》复印件；本省境内责任人应提供境外备案人试点授权书原件及公证书原件。

二、企业信用材料 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信息（含行政处罚、经营异常、严重违法失信等）及其他信用证明材料。

三、产品材料  拟用于个性化服务的已备案普通化妆品清单（含产品名称、备案人、备案编号、生产企业）。

四、场所与体系材料  试点门店、个性化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隶属关系证明；质量管理体系文件（含个性化服务专项制度）；场所布局、设施设备清单、操作流程、追溯管理制度、风险防控制度。

五、人员材料  质量安全员、操作人员资质、培训及考核合格证明。

六、其他材料  安全性评估说明、投诉与不良反应处置制度、召回及应急处置方案，及其他需说明的材料。

以上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。



